
威环卫〔2019〕77 号

关于印发《威海市环翠区医疗乱象专项整治

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，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：

为打击和整治医疗诈骗、虚假宣传、乱收费、骗保等医疗乱

象，净化行业环境，促进医疗行业规范有序发展，切实维护人民

群众健康权益，根据市卫生健康委等 6部门《关于印发医疗乱象

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威卫发〔2019〕23号）文件要

求,区卫生健康局会同区委宣传部、区发展改革局、公安环翠分局、

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医保局制订了《威海市环翠区医疗乱象专项整

治行动实施方案》，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 1年的医疗乱象专项

整治行动。现将《威海市环翠区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切实加强领导，认真组织实施，确保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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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卫生健康局联系电话：5895978

区委宣传部联系电话：5206290

区发展改革局联系电话：5228976

公安环翠分局联系电话：5853262

区市场监管局联系电话：5226273

区医保局联系电话：5230919

威海市环翠区卫生健康局 威海市环翠区委宣传部

威海市环翠区发展和改革局 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

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威海市环翠区医疗保障局

2019年 5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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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环翠区医疗乱象专项

整治行动实施方案

根据市卫生健康委等 6部门《关于印发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

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威卫发〔2019〕23号）部署，为全面做好

专项整治行动，进一步规范医疗秩序，有效打击和整治医疗乱象，

全面净化行业环境，促进规范有序发展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

权益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行动目标

通过多部门联合行动，严厉打击医疗诈骗、虚假宣传、乱收

费、骗保等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，整顿和规范

医疗秩序，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有序发展，营造良好的就医环

境，探索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监管长效机制，切实保障人民群

众健康权益。

二、行动范围

全区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执业行为。开展辖区医疗卫生

机构拉网式检查，依法严厉打击医师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《医师执

业证书》行为和医疗机构买卖、转让、租借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

证》或《医师执业证书》行为。重点核查医疗机构注册的医务人

员与实际在岗人员是否一致，排查长期不在岗或无诊疗行为痕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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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处方、医嘱、病历签字等）留存的人员。区卫生健康局与区医

保局进行对接，对辖区内医师注册主执业机构与其医保缴费单位

信息进行比对，对信息不一致的医师进行重点核查。严厉打击医

疗卫生机构超出登记范围开展诊疗活动，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

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、出具虚假证明文件、使用假药、以医疗名

义推广销售所谓“保健”相关用品等违法违规行为，重点核查《医

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信息是否准确、法人名称是否已经更换、诊

疗科目是否与诊疗行为一致、是否有逾期不校验等情况，情节严

重的依法依规停业整顿或吊销其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。全面

深入排查线索，对于健康体检、医疗美容、生殖（不孕不育）、

泌尿、皮肤（性传播疾病）、妇产、肿瘤、眼科等社会办医活跃

的领域以及违规开展免疫细胞治疗、干细胞临床研究和治疗等行

为线索，举报 1 例现场核查 1 例。严厉打击以虚假诊断、夸大病

情或疗效、利用“医托”等方式，欺骗、诱使、强迫患者接受诊

疗和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。依法依规严肃惩治非法获取和买卖器

官、角膜等人体组织器官的行为。依法依规严厉打击以研究所、

研究院等名义非法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。

（二）严厉打击医疗骗保行为。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

基金专项治理，查处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骗保行为。在

专项治理工作中，实现对定点医药机构检查、举报线索复查、智

能监控三个“全覆盖”，实行分类施策，精准打击。对定点医疗

机构，重点检查通过虚假宣传、以体检等名目诱导、骗取参保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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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住院的行为。其中，对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，重点查处分解

收费、超标准收费、重复收费、重复检查、套用项目收费、不合

理诊疗等行为；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，重点查处挂床住院、分解

住院和无指征住院，串换药品、耗材和诊疗项目的行为；对社会

办医疗机构，重点查处虚假住院、诱导参保人员住院，虚构医疗

服务、伪造医疗文书票据、挂床住院、盗刷医保卡等行为。

（三）严肃查处发布违法医疗广告和虚假信息的行为。严格

医疗广告的审查和公示，落实广告监测制度，重点查处未经卫生

健康部门审查和违反《医疗广告审查证明》规定发布医疗广告的

行为。加强沟通联系与信息共享，及时通报情况，落实处罚信息

公示制度。加强互联网虚假医疗信息监测，对医院自建网站、公

众号等自媒体上发布的虚假医疗信息进行清理。加强日常监督管

理，将医疗卫生机构发布违法医疗广告和虚假信息情况纳入不良

执业行为记分和医疗机构校验管理。

（四）坚决查处不规范收费、乱收费、诱导消费和过度诊疗

行为。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拆分

手术或检验检查项目收费，未按照要求公示药品、医用材料及医

疗服务价格，超标准收费、重复收费等行为。对违反诊疗常规，

诱导医疗和过度医疗，特别是术中加价等严重违规行为，纳入医

疗卫生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和信用体系管理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四、责任分工

专项整治行动由区卫生健康局牵头，区委宣传部、区发展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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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局、公安环翠分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医保局等部门分工负责。

各部门职责分工如下：

区卫生健康局：会同各有关部门制订专项整治行动方案，建

立专项整治联系协调机制，组织协调各部门开展工作。具体负责

检查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及内部管理，收集、

整理群众举报线索并依职责转交相关部门查办，对专项行动取得

的进展和成果进行宣传。配合建立完善严重失信行为多部门联合惩

戒机制，将医疗乱象办医主体和相关责任人信息按照有关规定及时

向区公共信用平台推送。

区委宣传部：对相关主管部门研判定性后转送的违法违规信

息及时进行清理处置，协调关闭违法违规网站和账号。

区发展改革局：统筹协调全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完善严重

失信行为多部门联合惩戒机制。

公安环翠分局：按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，对卫

生健康、网信、市场监管、医疗保障等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，

依法审查，符合立案条件的，依法立案侦查。

区市场监管局：依法查处虚假宣传、违法医疗广告、乱收费

和不正当价格行为;依法查处医疗机构和相关责任人使用假药相

关行为。

区医保局：对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欺诈骗取医保

基金行为的定点医疗机构及相关涉事人员依法依规、严肃处理。

五、实施步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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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整治活动时间为 2019年 5月～2020年 2 月，分 3个阶

段实施。

（一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19年 5月～9月）。各级各类医疗

卫生机构要对照专项整治重点任务，制定工作计划，开展依法执

业教育培训和内部管理自查自纠，坚决杜绝医疗乱象行为发生。

由区卫生健康局牵头，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联合工作机制，于 9月

底前完成本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集中整治工作。要针对专项整治

重点任务，结合日常监督检查，联合组成督导检查组，对辖区医

疗卫生机构开展集中排查整治，集中排查整治范围实现辖区内医

院（含中医院和妇幼保健院）全覆盖，其他类型医疗机构(社区卫

生服务中心(站)、门诊部、诊所)覆盖 50%以上。

区委宣传部、区发展改革局、公安环翠分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

区医保局各明确一名工作人员作为专项整治行动联络人分别于

2019年 6月 20日、9月 20日和 2020年 1月 15日前将专项整治

工作情况反馈至区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与综合监督科邮箱。各公

立医疗机构分别于 2019年 6月 20日、9月 20日和 2020年 1月

15日前将工作总结及《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医疗机构自查表》

（见附件 3）反馈至区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与综合监督科邮箱；

各社会办医疗机构分别于 2019年 6月 15日、9月 15日和 2020

年 1月 10日前将工作总结及《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医疗机构自

查表》（见附件 3）反馈至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，由区卫生

计生监督执法大队结合专项整治活动及日常监管统一汇总将工作



— 8 —

总结及《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量化统计表》（见附件 2）

报至区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与综合监督科邮箱。

（二）检查评估阶段（2019年 10月～2020年 1月）。区卫

生健康局会同有关部门对辖区专项整治工作情况进行检查评估，

重点核查工作落实和举报线索调查处理情况，确保专项整治工作

实效。

（三）总结交流阶段（2020年 2月）。区卫生健康局将统一

汇总辖区内各部门专项整治工作情况，填报《医疗乱象专项整治

行动工作量化统计表》报送市卫生健康委，并会同有关部门定期

通过专题会、座谈会、培训班等形式对专项整治行动情况进行总

结交流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完善工作机制。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充分认

识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对维护行业信誉，保护群众健康权益的

重要意义。区卫生健康局将协调建立多部门联合协作机制，细化

工作措施，明确部门分工，发挥合力，保障行动的顺利开展。各

有关单位要主动作为，层层落实责任，建立问责机制，对存在不

认真履行职责、失职、渎职等行为的主管部门和工作人员依法严

厉问责。

（二）严格执法，保持高压态势。要将依法依规打击作为整

治行动的重要内容和有效抓手，贯穿行动全过程，发挥联合执法

优势，切实形成打击医疗乱象、维护群众健康权益的高压态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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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，区卫生健康局设立医疗乱象监督举

报专线并向社会公布，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拓展举报热线、网络平

台、微信公众号等信息沟通渠道，广泛征集相关线索。建立举报

线索处理台账，按照职责分工及时向有关部门、单位转交、转办

举报线索，实现举报线索核查全覆盖，做到有案必查、违法必究。

对整治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坚决打击，曝光一

批典型违法违规案件，清理整顿一批管理不规范的医疗机构，发

挥震慑作用。

（三）广泛宣传，加强舆论引导。各有关部门要广泛开展专

项行动宣传，邀请新闻媒体结合典型案例处理等，开展跟踪式报

道，通过新闻媒体、官方网站、新媒体平台等渠道，对重点案例

查处情况进行曝光，对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违规分子进

行舆论震慑。要加强对医务人员依法执业教育，树立良好医德医

风，大力宣传卫生健康部门净化行业环境，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

展的有力举措，为专项行动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有针

对性开展健康教育和普法宣传活动，引导广大群众识别非法、虚

假医疗信息，自觉抵制非法行医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。

（四）标本兼治，建立长效机制。针对医疗乱象整治发现的

共性问题和薄弱环节，进一步完善制度规范、加强日常监管，推

动医疗监管长效机制建设，加强社会办医监管，兜住医疗质量安

全网底，坚守医疗质量安全底线。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

合、专项整治与行风建设相结合，实行开放式整改，充分发挥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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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监督、舆论监督、法制监督的作用，贯彻落实《关于改革完善

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，推进医疗机构切实落

实主体责任，充分发挥行业学（协）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，建立

部门之间沟通协调、联合执法、信息共享、联合惩戒等具有长效

性、稳定性和约束力的工作机制。

区卫生健康局医疗乱象投诉举报电话：0631-5221620。

区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与综合监督科邮箱：

hcqwjjyzygk@wh.shandong.cn

附件：1.威海市环翠区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工作组成员名

单

2.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量化统计表

3.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医疗机构自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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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威海市环翠区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

工作组成员名单

姜书光 区卫生健康局党组副书记、区卫生计生监

督执法大队大队长

阮宝勇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

郑 博 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、党组成员、重点

项目服务中心主任

孙喜强 公安环翠分局副政委

周红军 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

谢建军 区医保局副局长

陶艳艳 区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与综合监督科科长

李明伟 区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

梁雅瑜 区发展和改革局社会信用服务中心信息征

集科科长

李 雨 公安环翠分局食药环侦大队副大队

王 燕 区市场监管局副科级干部

刘 源 区医保局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科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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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量化统计表

区市 20 年 月-20 年 月

一、 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

机构类型 辖区内总数 检查数量

二级以上公立医院

综合医院

专科医院

中医类医院

二级以上妇幼保健院

其他

发现、处理违法违规行为情况 数量 单位

医师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《医师执业证书》(挂证)

起

无证行医

医疗机构买卖、转让、租借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或《医师执业证书》

超出登记范围开展诊疗活动

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

医疗机构空挂科目

违规开展禁止类技术
免疫细胞治疗

其他

违规开展限制类技术

违规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和治疗

使用假药

出具虚假证明

违规获取或开展角膜移植

违规开展肝、肾、心、肺等大器官移植

未按要求公示药品、医用材料及医疗服务价格

乱收费和不正当价格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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欺骗、强迫诊疗或消费，诱导医疗或过度医疗等违法违规行为

医疗机构名称不规范

其他违反医疗法律法规行为

骗取医疗保险基金

清理违法广告 条

关闭或整改网站、微信群、QQ群、微博、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 个

约谈 个

通报 个

停业整顿 个

注销许可 个

撤销许可 个

降低等级 个

执业许可证延期校验 个

医疗广告申请延期批复 个

撤销医疗广告审批证明 个

行政处罚机构情况 数量 单位

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

个

警告

暂停执业

吊销诊疗科目

罚款（ 万元）

没收违法所得（ 万元）

予以行政处罚的机构总数

处理人员情况 数量 单位

行政处分 人

注销执业证书

医师

护士

乡村医生

撤销执业证书

医师

护士

乡村医生

吊销执业证书 医师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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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士

乡村医生

暂停执业

医师

护士

乡村医生

移送司法机关

医师

护士

乡村医生

其他人员

合计

行政处理

行政处罚

移送司法机关

二、其他类型公立医疗机构

机构类型 检查数量

一级医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中心卫生院、乡（镇）

卫生院等

诊所、医务室、卫生站等

其他

发现、处理违法违规行为情况 数量 单位

医师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《医师执业证书》(挂证)

起

无证行医

医疗机构买卖、转让、租借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或《医师执业证书》

超出登记范围开展诊疗活动

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

医疗机构空挂科目

违规开展禁止类技术
免疫细胞治疗

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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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开展限制类技术

违规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和治疗

使用假药

出具虚假证明

违规获取或开展角膜移植

违规开展肝、肾、心、肺等大器官移植

未按要求公示药品、医用材料及医疗服务价格

乱收费和不正当价格行为

欺骗、强迫诊疗或消费，诱导医疗或过度医疗等违法违规行为

医疗机构名称不规范

其他违反医疗法律法规行为

骗取医疗保险基金

清理违法广告 条

关闭或整改网站、微信群、QQ群、微博、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 个

约谈 个

通报 个

停业整顿 个

注销许可 个

撤销许可 个

执业许可证延期校验 个

医疗广告申请延期批复 个

撤销医疗广告审批证明 个

行政处罚机构情况 数量 单位

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

个

警告

暂停执业

吊销诊疗科目

罚款（ 万元）

没收违法所得（ 万元）

予以行政处罚的机构总数

处理人员情况 数量 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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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分 人

注销执业证书 医师

护士

乡村医生

撤销执业证书

医师

护士

乡村医生

吊销执业证书

医师

人

护士

乡村医生

暂停执业

医师

护士

乡村医生

移送司法机关

医师

护士

乡村医生

其他人员

合计

行政处理

行政处罚

移送司法机关

三、二级以上社会办医疗机构

机构类型 辖区内总数 检查数量

综合医院

专科医院

中医类医院

其他

发现、处理违法违规行为情况 数量 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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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师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《医师执业证书》(挂证)

起

无证行医

医疗机构买卖、转让、租借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或《医师执业证书》

超出登记范围开展诊疗活动

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

医疗机构空挂科目

违规开展禁止类技术
免疫细胞治疗

其他

违规开展限制类技术

违规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和治疗

使用假药

出具虚假证明

违规获取或开展角膜移植

违规开展肝、肾、心、肺等大器官移植

未按要求公示药品、医用材料及医疗服务价格

乱收费和不正当价格行为

欺骗、强迫诊疗或消费，诱导医疗或过度医疗等违法违规行为

医疗机构名称不规范

其他违反医疗法律法规行为

骗取医疗保险基金

清理违法广告 条

关闭或整改网站、微信群、QQ群、微博、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 个

约谈 个

通报 个

停业整顿 个

注销许可 个

撤销许可 个

降低等级 个

执业许可证延期校验 个

医疗广告申请延期批复 个

撤销医疗广告审批证明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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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机构情况 数量 单位

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

个

警告

暂停执业

吊销诊疗科目

罚款（ 万元）

没收违法所得（ 万元）

予以行政处罚的机构总数

处理人员情况 数量 单位

行政处分 人

注销执业证书

医师

护士

乡村医生

撤销执业证书

医师

护士

乡村医生

吊销执业证书

医师

人

护士

乡村医生

暂停执业

医师

护士

乡村医生

移送司法机关

医师

护士

乡村医生

其他人员

合计

行政处理

行政处罚

移送司法机关

四、其他社会办医疗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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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类型 辖区内总数 检查数量

独立设置的体检中心

血液透析中心、医学检验实验室等其他独立设置的医疗机构

一级医院、门诊部、诊所等其他类型机构

发现、处理违法违规行为情况 数量 单位

医师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《医师执业证书》(挂证)

起

无证行医

医疗机构买卖、转让、租借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或《医师执业证书》

超出登记范围开展诊疗活动

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

医疗机构空挂科目

违规开展禁止类技术
免疫细胞治疗

其他

违规开展限制类技术

违规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和治疗

使用假药

出具虚假证明

违规获取或开展角膜移植

违规开展肝、肾、心、肺等大器官移植

未按要求公示药品、医用材料及医疗服务价格

乱收费和不正当价格行为

欺骗、强迫诊疗或消费，诱导医疗或过度医疗等违法违规行为

医疗机构名称不规范

其他违反医疗法律法规行为

骗取医疗保险基金

清理违法广告 条

关闭或整改网站、微信群、QQ群、微博、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 个

约谈 个

通报 个

停业整顿 个

注销许可 个

撤销许可 个

降低等级 个

执业许可证延期校验 个

医疗广告申请延期批复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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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销医疗广告审批证明 个

行政处罚机构情况 数量 单位

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个

警告

暂停执业

吊销诊疗科目

罚款（ 万元）

没收违法所得（ 万元）

予以行政处罚的机构总数

处理人员情况 数量 单位

行政处分 人

注销执业证书

医师

护士

乡村医生

撤销执业证书

医师

护士

乡村医生

吊销执业证书

医师

人

护士

乡村医生

暂停执业

医师

护士

乡村医生

移送司法机关

医师

护士

乡村医生

其他人员

合计

行政处理

行政处罚

移送司法机关

填报人： 手机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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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医疗机构自查表

单位： 20 年 月-20 年 月

发现、处理违法违规行为情况 数量 单位

医师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《医师执业证书》(挂证)

起

无证行医

医疗机构买卖、转让、租借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或《医师执业证书》

超出登记范围开展诊疗活动

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

医疗机构空挂科目

违规开展禁止类技术
免疫细胞治疗

其他

违规开展限制类技术

违规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和治疗

使用假药

出具虚假证明

违规获取或开展角膜移植

违规开展肝、肾、心、肺等大器官移植

未按要求公示药品、医用材料及医疗服务价格

乱收费和不正当价格行为

欺骗、强迫诊疗或消费，诱导医疗或过度医疗等违法违规行为

医疗机构名称不规范

其他违反医疗法律法规行为

骗取医疗保险基金

以医疗名义推广销售所谓保健相关用品行为

违反行风建设“九不准”行为

是否落实处方点评制度

填“是”

或“否”

是否落实机构内辅助用药动态监测管理

是否落实机构内高值医用耗材动态监测管理

是否严格禁止机构工作人员违规统方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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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理违法广告 条

关闭或整改网站、微信群、QQ 群、微博、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 个

被约谈 次

被通报 次

停业整顿 次

注销许可 次

撤销许可 次

降低等级 次

执业许可证延期校验 次

医疗广告申请延期批复 次

撤销医疗广告审批证明 次

填报人： 分管负责人：

主要负责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填表说明：本表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自查上报。

威海市环翠区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19年 5月 31日印发


